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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門診部（以下簡稱門
診部）之管理，提升服務品質及落實公共衛生任務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門診部醫療業務及為民服務工作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分工如下：
（一）聯合醫院：1.負責提供門診部所需之醫師、護理人員、行政人員及其它醫事人員

等之招募與排班事宜。
2.清潔維護、醫療廢棄物、保全等廠商之採購作業。
3.門診部營運所需經費。
4.醫療爭議案件之處理。
5.執行各項為民服務工作及本局交辦事項。

（二）健康服務中心：1.督導環境管理事宜。
2.督導便民設施之設置與維護事宜。
3.為民服務流程之督導考核。
4.處理民眾陳情案件。
5.本局交辦事項。

三、門診部人員營運、派遣、管理及考核權責如下：
（一）各門診部營運，由聯合醫院指派責任院區辦理。並以責任院區之醫務長擔任各門

診部之總負責人，督導指揮門診部相關事宜。
（二）責任院區應指派各門診部專責醫師與各區健康服務中心之秘書為聯絡窗口，負責

各項事務之溝通協調。
（三）各責任院區依業務性質分別指定聯絡人各一名。
（四）人員派遣：1.醫師：由責任院區派遣。

2.護理人員：由責任院區派遣固定之護理人員。
3.行政人員：由責任院區派遣固定之人員。
4.清潔人員：由責任院區委外採購，並將合約內容知會健康服務中心
，依合約內容管理。
5.其它醫事人員：由責任院區派遣。

（五）勤惰管理：1.醫師：依門診時間出勤，由健康服務中心管理出勤狀況，異常時通
知責任院區總負責人督導。
2.護理人員、行政人員：上下班時間依健康服務中心人事規定辦理，
並利用健康服務中心指紋機辦理簽到、退作業，由健康服務中心查
核勤惰狀況。
3.清潔人員：由健康服務中心依聯合醫院招標合約內容管理。
4.其它醫事人員：依門診時間出勤，由健康服務中心管理出勤狀況，
異常時通知責任院區總負責人督導。

（六）請假管理：醫師、護理人員、其它醫事人員及行政人員均依各院區行政程序辦理
，由院區派員代理並副知健康服務中心；清潔人員則依合約內容辦理
。

（七）人員考核：1.考評比重：
(1)醫師：健康服務中心占百分之十，院區占百分之九十。
(2)護理人員和行政人員：健康服務中心占百分之七十，院區占百分
之三十。

(3)其它醫事人員：長期固定人員：健康服務中心占百分之七十、院
區百分之三十。非長期固定人員：健康服務中心占百分之十、院
區百分之九十。



2.健康服務中心就上述人員，依工作、勤惰、品德、才能等項目進行
考核，其評分比重分別為：工作考核（五十分）、品德考核（二十
分）、勤惰考核（二十分）、才能考核（十分）。
3.考列甲等比例則由各院區依比例調整之。
4.支援期間表現良好或不服從健康服務中心之調度或有違反相關法令
規定情事者，各健康服務中心得以書面通知負責任院區，據以辦理
獎勵或議處。

四、為加強健康服務中心、聯合醫院與門診部之連繫，本局應定期召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附設門診部管理會議」，由本局副局長主持，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出席單位人員為本
局企劃處、醫護管理處、健康管理處、疾病管制處、聯合醫院責任院區醫務長、門診部
專責醫師、各健康服務中心主任；並得視需要邀請本局所屬相關單位列席。

五、各健康服務中心與各院區得視需要召開聯繫會議，協調門診部之運作事務。

六、門診部之醫療儀器、財產及物品，由責任院區依財產管理相關規定管理與維護。

七、門診部應於每月十五日前提報前一個月服務統計資料予健康服務中心。

八、為民服務工作查核事宜，由本局會同聯合醫院共同辦理之。


